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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文件
珠高科〔2019〕159号

关于印发《珠海高新区高校在校生实习
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鼓励区内高校在校生在我区实习就业，根据《珠海高新区

引进培育人才“凤凰计划”若干措施（试行）》（珠高党〔2018〕

80 号）第七条第八款，现我局起草《珠海高新区高校在校生实

习补贴实施细则》，予以印发。

特此通知。

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2019年 0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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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新区高校在校生实习补贴实施细则

根据《珠海高新区引进培育人才“凤凰计划”若干措施（试

行）》（珠高党〔2018〕80 号）第七条第八款,为做好珠海高新

区高校在校生实习补贴（以下简称“实习补贴”）申报受理工作，

现制定实施细则如下：

一、申报对象及补贴标准

凡是在高新区主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参加实习期满 3 个月

的区内高校在校生均可申请每月 500 元的实习补贴，期限最长不

超过 6 个月。

二、资格条件

（一）实习企业资格条件。

高新区主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申请人资格条件。

1. 申请人为高新区内高校在校生（包括：中山大学珠海校

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2. 申请人在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实习期满 3 个月。

三、申报时间

申报工作每季度组织一次，每年分季度集中受理（3 月、6

月、9 月、12 月为材料申报受理时间）。

四、申报材料



—3—

（一）申请人提交材料：

1. 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境外人士提交回乡证、

台胞证或护照）；

2. 用人单位开具的实习证明；

3. 申请人所在学校出具的实习证明；

4. 申请人所在学校学生证复印件；

5.《珠海高新区高校在校生实习补贴个人申报表》。

（二）用人单位提交材料：

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2.《珠海高新区高校在校生实习补贴申报汇总表》。

五、申报方法

申请人实习期满后将申请资料交给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统

一办理。

六、申报程序

（一）公告。在珠海高新区门户网站发布申报公告和指南。

（二）申报。用人单位先收集并审核本单位需要申报实习补

贴的个人申报资料，统一向区人才工作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

申报材料。

（三）初审。区人才工作部门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拟定

补贴人员名单。

（四）审批。区管委会对拟定人员名单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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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示。审批通过的名单，在珠海高新区门户网站向社

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天。

（六）发放。经公示无异议的，区财政部门按审批通过名单

将补贴划入申请人所在企业的公司账户。由公司统一按拨付通知

明细发放至申请人个人账户。

七、其他注意事项

实习企业应当对申报人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

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主观故意提供

虚假材料和信息的实习单位，区业务主管部门有权追回已发放的

资金，5 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任何人才项目的申请；涉嫌违法犯

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区副调研员。

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2019年 9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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